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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

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性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 68,849,883 元 

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须提供法定

代表人书面授权委托书）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即可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2020 年 12 月 30 日交付完成。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签署彰显了公司的空冷系统在现

代新型煤化工领域的竞争力。该项目若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

市场、政策、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全部履行。 

 

一、审议程序情况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其金额，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合同标的情况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杭州汽轮机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于 2020 年 3 月 5 日签订了《杭州汽轮机股份



有限公司空冷器采购合同》，乙方向甲方提供空冷凝汽器设备应用于陕煤集团榆

林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煤炭分质利用制化工新材料示范项目一期 180 万吨/年乙二

醇工程草酸二甲酯装置 CO 循环气压缩机组用汽轮机配套，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68,849,883 元。陕煤集团榆林化学 180 万吨/年乙二醇项目是迄今国内建设规模

最大的乙二醇工程项目。 

2、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26204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石桥路 357 号 

法定代表人：郑斌 

注册资本：75401.04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轮机、燃气轮机等旋转类、往复类机械设备及辅机设备、备用

配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售后服务和相关产品技术的开发、贸易、转让及咨询

服务。发电、工业驱动、工业透平领域的工程成套设备的批发、进出口及其售后

服务,节能环保工程总承包。 

合同对方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总价款：人民币 68,849,883 元 

人民币（大写）：陆仟捌佰捌拾肆万玖仟捌佰捌拾叁圆整 

2、付款方式：6 个月内有效期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电汇。买方未收到业主

方付款的，卖方有权直接向业主方协商付款事宜，且买方应配合卖方收款。 

3、交货期限：根据供货范围，合同设备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交付完成。 

4、履约地点：卖方送货至最终用户施工现场，收货单位为陕煤集团榆林化

学有限责任公司。  

5、保证期：设备质量保证期为买方供货的汽轮机组在最终用户现场连续满

负荷运行 72 小时之日起 18 个月，并且卖方解决了质保期内出现的所有质量问题

或完成了理赔。如果因最终用户原因，机组不能正常投运，质量保证期最长不超

过买方（或最终用户）最后一批货物签收单签发之日起 30 个月，两者以时间先



到者为准。 

6、违约责任：卖方未按期交货(卖方的不可抗力原因除外)：逾期时间 4 周

内，每迟交一日应支付合同总价 0.1% 的违约金；逾期时间 8周内，每迟交一日

应支付合同总价 0.2%的违约金；设备迟交货物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5%。

卖方设备未达到技术协议规定的性能要求则应承担主合同或技术协议约定的罚

则。卖方未按合同或技术协议约定的要求提供技术资料和技术服务，导致用户（或

最终用户）向买方实施罚款、索赔或延期付款，卖方应赔偿由此给买方造成的损

失。 

7、合同生效：本合同经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须提供法定代表

人书面授权委托书）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后即可生效。 

8、争议解决：凡是与本合同有关或因本合同引起的任何争议，包括但不限

于合同的履行、违反、解除、终止和效力应由买卖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经双方协

商未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可将该争议向买方原告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年度以及未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净利润有积极

影响； 

2、该合同的签署彰显了公司的空冷系统在现代新型煤化工领域的竞争力，

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3、本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及其附件已对履约主体、工作内容、质量标准、合同价格、支付方式、

履行期限等必要内容作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主体具备履行合同的资金、技术

和管理等各方面能力。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

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 

 

六、上网公告备查附件 

双方签署的《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空冷器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 


